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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债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离任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月 7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６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韩海平

、

王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

、

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

上述人员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

融通七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离任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月 7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七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七天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６２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

、

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

上述人员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

融通标普中国可转债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离任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月 7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标普中国可转债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标普中国可转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６２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

、

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

上述人员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复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公司注册处办理完成香港子公司

———

融通国

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获得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颁发的第一类

（

证券交易

）、

第四类

（

就证券提

供意见

）

和第九类

（

提供资产管理

）

牌照

。

特此公告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000572 � �编号:2014-1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 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

单位

：

辆

序

号

产 品

生产量 销售量

本月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本月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１

基本型乘用车

９９１９ ５．３５％ １０２６４２ ８．６９％ １１７６３ １６．３３％ １０２９２１ １１．９９％

２ ＭＰＶ ３１７ －８７．７０％ １１８６７ －４３．３０％ ８０７ －７０．７２％ １２０３４ －４１．７３％

３ ＳＵＶ ２８５５ －１７．３２％ ４２２３８ ６７．７５％ ４６１８ １６．１８％ ４２２５１ ６８．２７％

４

交叉型乘用车

８２７ －８０．９８％ １２７８５ －６７．４０％ １８１５ －５７．２８％ １８２４２ －４８．０３％

合计

１３９１８ －２９．６９％ １６９５３２ －５．６９％ １９００３ －９．９０％ １７５４４８ １．５５％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 � �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4-01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办理银行业务时发现部分银行账户无法正常使用

，

经询问获悉公司在中国

银行淄博南定支行

、

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南定支行

、

齐商银行淄博高新区支行

、

建设银

行淄博高新区支行

、

兴业银行淄博支行

、

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

中国工商银行淄

博高新支行等银行开设的账户被冻结

，

冻结金额为

28,599.76

元

。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关于上述事项的法律文件或书面通知

，

公司不排除其他银行

账户继续被冻结的情况发生

。

公司管理层将就上述事项积极与银行

、

公司大股东

、

控股

子公司等有关各方进行询问

、

核实

，

并向相关法院索要关于上述事项的法律文件

，

了解

相关情况

。

待公司收到相关法律文件并核实清楚有关事项后

，

将尽快公告披露后续事

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6 日

证券代码：000705 � �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2014-001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

月

2

日以书面通知

、

电话

、

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

2014

年

1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

议应出具表决意见董事

9

人

，

在规定时间内收到审议意见函

9

份

，

会议符合

《

公司

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

1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许可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

震元制药有限公司无偿使用

"

震元

"

商标的议案

》；

2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

物流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

2014-002

。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705� � �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4-002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物流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为顺应国家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

、

规范药品流通秩序

、

提高药品监管水平

的需要

，

同时促进企业自身规模化

、

规范化

、

信息化

，

进一步加快发展

、

提高企业竞

争力的需要

，

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物流有限公司

。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

，

会

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物流有限公司的议案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二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浙江震元物流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

：

人民币

3,200

万元

，

实行分期出资

，

其中首期现金出资

640

万元

，

在成立时一次足额缴纳

，

剩余出资在

2

年内缴纳

。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注册地址

：

浙江省绍兴市袍江科技园越东路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货运

：

普通货物运输

、

货物专用运输

（

冷藏保鲜

）、

货

运站

（

场

）

经营

（

仓储理货

）；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

三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医药产业是政府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

，

开展现代医药物流建设

，

符合国家及

医药有关产业政策

，

顺应医药物流行业的发展趋势

，

在保证药品质量

、

物流

、

分销

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物流有限公司

，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药品流通效率和现代化水平

，

有效保障药品运输过程中的质量

安全

，

降低经营风险

，

有利于公司发展

。

该全资子公司正在筹建中

，

尚需通过相关

验收和取得

《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

(GSP)

认证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四

、

其他

公司将按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时披露本次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

五

、

备查文件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

“

康恩贝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７２

）”

因重大事项停牌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

》

等有关规定

，

为合理确定

“

康恩贝

”

股票的公允价值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起对本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

“

康恩贝

”

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直至其恢复活跃交

易

，

该调整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

待

“

康恩贝

”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

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

基金名称

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

值的影响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１％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８％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１７％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９％

华商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7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

“

荃银高科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０８７

）”

因重大事项停牌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为合理确定

“

荃银高科

”

股票的公允价值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起对本

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

荃银高科

”

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直至其恢复

活跃交易

，

该调整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

待

“

荃银高科

”

股票复牌

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

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

基金名称

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

值的影响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９％

华商红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2014-3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传闻情况

2014

年

1

月

4

日

,

《

周末金证券

》

发表署名金证券记者胡春春的一篇题为

《

湘鄂情玩

票期货大赛欲赚提成

》

的媒体报道

（

简称

"

报道

"

）。

报道主要涉及以下事项

：

传闻

（

1

）：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

"

试水期货

投资

"

。

传闻

（

2

）：

公司与兴证期货联办期货交易大赛

，

由公司提供

"3000

万

"

资金

；

在

"

比赛结

束后

，

主办方将为前三名分别提供

1000

万

、

500

万

、

300

万元的委托理财资金

，

且从盈利

中提取

30%

作为回报

"

。

二

、

澄清说明

经核实

，

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

传闻

（

1

）

中的情况不属实

，

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

公司在搜集到上述报道后第一时间进行了内部自查

，

发现报道中提到的湘鄂情公司

为北京湘鄂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

"

北京湘鄂情

"

），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截至到本次

公告日

，

公司

（

含子公司

）

从未

"

试水期货投资

"

。

目前公司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

既

承载主业亏损的压力

，

又面临着一定的环保领域投资风险

。

公司对外投资事项

（

包括期货

投资在内的风险投资事项

）

会严格按照法律

、

公司

《

投资管理制度

》

等规范性文件进论证

、

审批决策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现将北京湘鄂情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

名称

：

北京湘鄂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甲

2

号

2

号楼

210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孟凯

注册资本

：

1500

万元

实收资本

：

15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经济贸易咨询

；

会议服务

；

机械设备租赁

。（

未取

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

成立日期

：

2007

年

9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

自

2007

年

9

月

27

日至

2027

年

9

月

26

日

2009

年

12

月

6

日

，

公司一届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北京湘鄂情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的议案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009

年

12

月

23

日

，

公

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北京湘鄂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

关事宜的议案

》（

赞成股数

104,797,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关于

公司投资设立北京湘鄂情的详细情况

，

请参见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

《

关于设立北京湘鄂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对外投资公告

》（

2009-003

）。

传闻

（

2

）

的情况不属实

，

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

北京湘鄂情从未进行过期货投资

，

而只是参与期货投资中介咨询服务

，

收取一定的

佣金费用

。

报道中提及的联办期货交易大赛事项

，

目前兴证期货与北京湘鄂情只是有初

步的业务沟通接触

，

双方并未就上述比赛事项达成任何口头成果或正式协议

。

北京湘鄂情提供策划咨询服务

，

并非报道中提及的向参赛者提供

3000

万资金

，

更不

会在

"

比赛结束后

，

主办方将为前三名分别提供

1000

万

、

500

万

、

300

万元的委托理财资

金

，

且从盈利中提取

30%

作为回报

"

。

北京湘鄂情只是为比赛提供中介咨询服务

，

而不会

向本次比赛提供任何资金

。

北京湘鄂情既不承担比赛资金的任何风险

，

也不享受期货比

赛投资的收益

。

三

、

必要的提示

1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2014-4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2

月

12

日

，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及购买资产的议案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2013-74

）、

《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及购买资产的公告

》（

2013-75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

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

，

并取得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40194000035216

（

1-1

）

的

《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

最终核准的登记事项如下

：

名称

：

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

6

号海恒大厦

5

楼

514#

法定代表人

：

于洋

注册资本

：

壹亿圆整

实收资本

：

叁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

生物质气化技术开发

、

安装

、

服务及技术转让

；

沼泽设备

、

节能设备

、

机电

设备的研发

、

安装及服务

；

建筑装潢工程

、

污水净化处理工程

、

太阳能热利用设施及生活

节能工程的设计

、

施工

、

安装

；

燃气灯具研发及技术服务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品

）、

五金交

电

、

金属材料

（

国家限定的除外

）、

农副产品

（

限食用农产品

）、

电子产品

、

通讯器材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

以上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特此公告

。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股票代码:002151�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14-02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配股简称

：

北斗

Ａ１

配

；

配股代码

：

０８２１５１

；

配股价格

：

９．１８

元

／

股

。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

３

、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Ｒ＋６

日

）

验资

，

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Ｒ＋７

日

）

将公告配股结果

，

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４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

》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Ｒ－２

日

）

的

《

中国证券报

》

及

《

证券时报

》

上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配股说明书

》

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Ｒ－２

日

）

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

５

、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

，

将另

行公告

。

６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公司

”

或

“

北斗星

通

”）

配股事宜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５２９

号文件

核准

。

一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

发行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

２

、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总股本

１８１

，

５０４

，

３４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５４

，

４５１

，

３０２

股

。

３

、

发行人控股股东周儒欣先生承诺

，

将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认配的股份

。

其承诺

认购的股数约占本次发行拟配售总股数的

４７．８９％

。

４

、

配股价格

：

９．１８

元

／

股

，

配股代码为

“

０８２１５１

”，

配股简称为

“

北斗

Ａ１

配

”。

５

、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

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

含发行费

用

），

募集资金净额约人民币

４．７５

亿元

，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

６

、

发行对象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

Ｒ

日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票的股东

。

７

、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８

、

承销方式

：

代销

。

９

、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刊登

《

配股说明书

》、《

配股说明书摘要

》

及

《

配股发行公

告

》

正常交易

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Ｒ＋１

日至

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验资 全天停牌

Ｒ＋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

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

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

、

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１

、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

Ｒ＋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Ｒ＋５

日

）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

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２

、

缴款方法

公司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

、

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

，

在股

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本次配股代码

“

０８２１５１

”，

配股

简称

“

北斗

Ａ１

配

”，

配股价

９．１８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

以配股比例

（

０．３０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

（

２０１３

年版

）》

中的零碎股处

理办法处理

，

请投资者仔细察看

“

北斗

Ａ１

配

”

可配证券余额

。

在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

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

３

、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

，

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

三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

发行人

名称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周儒欣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

７

号北斗星通大厦南楼二层

联系人

：

段昭宇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９９３９９６６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６９９３９１００

２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余政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１８

层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２１１

特此公告

。

发行人：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 ７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情况报告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５０２

号

），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水电集团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告了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

告书

》。

收购人按

《

要约收购报告书

》

向粤水电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部分要约

，

按

４．８

元

／

股

的价格收购

３０

，

１２３

，

８８４

股股票

，

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

，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

３０

个自然日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含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含

）。

目前

，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已经实施完毕

。

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收购方 水电集团

被收购公司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 粤水电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３０

，

１２３

，

８８４

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５％

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

收购价格

４．８

元

／

股

收购编码

９９００３６

收购期限

３０

个自然日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含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含

）

二

、

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

１

、

收购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告了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开始要约收购

。

２

、

粤水电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告了

《

关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

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

及独立董事

《

关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

股份的独立意见

》。

同日公告了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３

、

收购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分三次公告

了收购人要约收购粤水电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４

、

收购人委托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本次要约收购期内每日在其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上

公告前一交易日的预受和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要约期内累计净预受股份数量及

股份比例

。

三

、

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要约收购期满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的统计

，

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为

４４

，

１９７

，

９２５

股

，

总计

１

，

４１３

户

。

根据

《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对于本次要约收购中最终预受要约股数超过收购人收购数量

的情形

，

收购人拟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

计算公式如下

：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

×

（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量

÷

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

的股份总数

）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

×

（

３０

，

１２３

，

８８４÷４４

，

１９７

，

９２５

）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

×０．６８１５６７８３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

《

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

》

中的

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

四

、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过户

水电集团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办理完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过户手续

。

粤水电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

特此公告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股票代码:600674� � �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14-001号

转债代码:110016� � � �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开始转股

，

２０１３

年第四季

度期间共计

７０９

，

１０５

，

０００

元

“

川投转债

”（

１１００１６

）

转换成

“

川投能源

”（

６００６７４

）

股

票

，

转股数为

７８

，

００８

，

９４４

股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川投转债

”

累计转股金额为

７９２

，

８１７

，

０００

元

，

转

股数为

８７

，

２１６

，

０２７

股

，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４．４０％

。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尚有

１

，

３０７

，

１８３

，

０００

元的

“

川投转债

”

未转股

，

占

“

川投转债

”

发行总量的

６２．２５％

。

一

、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

一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２７２

号文核准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每张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

，

期限

６

年

（

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

二

）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

２０１１

］

１６

号文同意

，

公司可转换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交易

，

简称

＂

川投转债

＂

，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

详见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金融投资报

》

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

（

三

）

公司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止

，

初始转股价格为

１７．３

元

／

股

。

目前转股价格为

９．０９

元

／

股

。

二

、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

一

）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开始转股

，

２０１３

年第四

季度期间共计

７０９

，

１０５

，

０００

元

“

川投转债

”（

１１００１６

）

转换成

“

川投能源

”（

６００６７４

）

股

票

，

转股数为

７８

，

００８

，

９４４

股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川投转债

”

累计转股金额为

７９２

，

８１７

，

０００

元

，

转

股数为

８７

，

２１６

，

０２７

股

，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４．４０％

。

（

二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尚有

１

，

３０７

，

１８３

，

０００

元的

“

川投转债

”

未转

股

，

占

“

川投转债

”

发行总量的

６２．２５％

。

三

、

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９８１

，

８６７

，

７６６ ７８

，

００８

，

９４４ ２

，

０５９

，

８７６

，

７１０

总股本

１

，

９８１

，

８６７

，

７６６ ７８

，

００８

，

９４４ ２

，

０５９

，

８７６

，

７１０

四

、

其他

联 系 人

：

龚圆 黄希

电 话

：

０２８－８６０９８６４９

传 真

：

０２８－８６０９８６４８

特此公告

。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14-001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合同签署概况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和宏达京建投资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宏达京建

"

）

组成联合体

（

协议乙方

），

就镇江市李家山旧城改造项目

，

与镇

江市交通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镇江交投

"

）

和镇江红星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镇江红星

"

）（

协议甲方

）

共同签订了

《

李家山旧城改造项目委托代建合作协议

》。

公

司已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了

《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

043

），

对合同签订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信息披露

。

二

、

前一次合同进展公告情况

公司已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了

《

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3-064

），

对协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信息披露

。

三

、

截止目前

，

合同项目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协议所涉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

1

、

整个项目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工作的完成进度已超过总量

的

95%

。

2

、

本项目的规划方案经过镇江市规划委员会初步审核

，

目前

，

在初步报审方案基础

上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正在进一步深化

、

完善

。

3

、

本项目于

2013

年

12

月中旬被命名为

"

红星凯旋城项目

"

，

同时该项目正式启动

。

4

、

本项目所涉部分国有建设用地

（

约

77

亩

）

已经进入挂牌出让阶段

。

5

、

本项目的建设工程尚未正式启动

。

公司针对本项目在资金

、

人员

、

技术等方面均已

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

随时可以开始建设施工工作

。

本项目正按照计划顺利的进行

。

四

、

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版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

号

：

日常经营重

大合同

》

有关规定持续披露本协议的履行情况

。

特此公告

。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 月 6 日


